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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保育科音樂律動體能教室使用規則暨儀器管理辦法             幼兒保育科
94.09.07   94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94.09.07   94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
101.08.09  101學年度科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9.12  101學年度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音樂律動體能教室（簡稱本教室）之使用，以課程所需者優先使用；特殊情況需經幼兒保育科主任核准後方可更改使用順序。
第  二  條  進入本教室請脫鞋，並將鞋子整齊放置鞋櫃內，違者需至幼兒保育科辦公室義務服務一小時。
第  三  條  音樂律動體能教室內請勿高聲喧譁或追逐。
第  四  條  禁止攜帶飲料、食品進入教室內，違者需至幼兒保育科辦公室義務服務一小時。
第  五  條  請勿在室內打球，亦勿攜帶易燃物品進入教室內。
第  六  條  進入教室或離開時應穿著整齊衣服，勿穿著韻律服踏出室外。
第  七  條  遇雨天上韻律課，應自備塑膠袋，將潮濕鞋襪裝入塑膠袋後置於鞋櫃。雨傘、雨衣等雨具請勿帶入教室內。
第  八  條  上課使用音響，學生請勿操作，應由上課老師負責操作，社團申請使用場地，應自備手提音響。
第  九  條  離開教室前務必將門窗、電源、音響關好，場地整理乾淨，並將上課使用的樂器歸回原位，熄燈後方可離去。違者全班須至幼兒保育科大樓義務服務乙次。
第  十  條  借用樂器或體能器材，務必確實清點樂器使用狀況(正常、遺失、損壞)，使用後歸還原位前再清點一次，如有疏於清點或使用不當，而發生失誤或使樂器或體能器材而損壞情形，由借用人負責賠償。
第 十一 條  樂器及體能器材僅限於音樂律動體能教室內使用，若有特殊需要須借出教室外，應經幼兒保育科教室管理老師同意，並確實於使用登記簿上詳實填寫樂器及體能器材名稱及數量後方可借出，歸還原位前再清點一次，若有疏於清點，而發生失誤情形，由借用人負責賠償。
第 十二 條  使用之設備如故障或損壞等情事，應立即告知幼兒保育科辦公室教室管理老師，並填寫維修單。
第 十三 條  借用音樂律動體能教室之社團人數須達十人以上才可提出申請。
第 十四 條  借用規則：
ㄧ、欲使用本教室及設備者，應先至「教職員校務資訊系統」上網登錄教室借 用登記，於三天前至幼兒保育科辦公室向教室管理人填寫設備借用登記。
二、於使用當日上課前十分鐘，以身分證明文件（如：學生證、身分證）至幼保科辦公室領取鑰匙。
三、課程結束後，立即歸還鑰匙。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則視實際需要，適時修正。
第 十六 條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